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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门港务”）于 2018 年 06 月 28 日成立，公

司前身为“市港联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建材、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机电产品、

环保设备的采购、装卸、仓储、运输服务（上述项目危险品除外）；建材的加工、销售；

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服务；国内船舶代理、国内货运代理等。 

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现有 2 个 3000 吨级件散货泊位，2 个 500 吨级散货泊位，

长江航道泊位占用岸线长 140m，宽 14m，内港池泊位占用岸线长 186m，宽 31m，年

吞吐量 105 万吨/年，进出口货种为砂石等矿建材料。 

近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以来，深入组织

开展了非法码头专项整治。镇江市按照专项整治要求，对沿江地区非法码头项目进行了

关停，同时对环保不达标，规划调整后不在港区的有经营资质的码头也实施了关停，对

水上临时过驳作业区进行了取缔。随着水上临时过驳作业区取缔，高资、龙门港区现有

砂石码头通过能力已不能满足砂石装卸需求。 

基于该背景下，龙门港务计划租赁一台浮式趸船放置在现有码头下游，在码头与浮

趸之间架设一台带式输送机配合完善疏浚砂上岸的装卸工艺，一方面作为疏浚砂上岸

点，作为长江航道疏浚砂综合利用项目的重要配套设施，有利于减轻疏浚抛砂对长江水

体环境的影响，也是充分挖掘龙门港区现有岸线资源潜力，缓解港口码头通过能力不足，

满足水上临时过驳区取缔后部分砂石转运需求、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另

一方面也可满足公司龙门港务有限公司码头机制砂项目的装卸需求。本次拟申请临时码

头岸线处，为龙门港务永久码头改扩建工程拟使用岸线，目前，该项目已编制完成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长江泊位分期方案，正在开展相关前期工作。由于码头港口岸线批复、

建设并投入运营，仍需一段时间，不能解决现状砂石码头吞吐能力的不足，亟需建设本

工程，以满足过驳区取缔后砂石转运及疏浚砂上岸需求。 

本项目已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取得项目立项备案。 

镇江港龙门港区镇江龙门港务有限公司临时浮码头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整体情况概述如下： 

2022 年 5 月 30 日，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委托江苏天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22 年 6 月 1 日，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在梦溪论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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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my0511.com/f145b-t8220291z?highlight=）对该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

行公开； 

2022 年 7 月 20 日，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在公司集团官网上

（http://zjgkfz.com.cn/newsinfo/3116068.html）对该项目征求意见进行了信息公开； 

2022 年 8 月 1 日、8 月 3 日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在江苏工人报对该项目征求意

见进行了报纸公示； 

2022 年 7 月 20 日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在项目周边居民点（七摆渡）对该项目

征求意见进行了张贴公告。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2 年 6 月 1 日，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开。向公众告知该项目的概况、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的指导思想和重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发表意见的主要途径等。 

该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在接收委托后的第 6 日进行，满足《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第 4 号）中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公开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2022 年 6 月 1 日，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在梦溪论坛上

（http://bbs.my0511.com/f145b-t8220291z?highlight=）对该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

行公开；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15 日，共 10 个工作日。 

首次网络信息公开网站为梦溪论坛（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第 4 号）中“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

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公开的要求。项目首次网络信息公示截图见附件 1。 

2.2.2 其他 

本项目首次信息公开，仅采用了网络公开方式，未采用其他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网络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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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2022 年 7 月 20 日，镇江市龙门港务有

限公司对该项目征求意见进行了网络信息公示，公示时限为 2022 年 7 月 20 日~8 月 3

日，共 10 个工作日； 

2022 年 8 月 1 日、8 月 3 日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在江苏工人报对该项目征求意

见进行了报纸公示； 

2022 年 7 月 20 日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在项目周边居民点（七摆渡）对该项目

征求意见进行了张贴公告，公示时限为 2022 年 7 月 20 日~8 月 3 日，共 10 个工作日。 

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是主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综上，本项目征求意见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

令 第 4 号）第十条、第十一条中的有关征求意见稿公示的相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2 年 7 月 20 日，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在公司集团官网上

（http://zjgkfz.com.cn/newsinfo/3116068.html）对该项目征求意见进行了信息公开；公示

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0 日~8 月 3 日，共 10 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网络信息公示网站为镇江市港口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官网（企业所属集团

官方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第 4 号）中“通

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公开

的要求。 

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信息公示截图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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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2022 年 8 月 1 日、8 月 3 日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在江苏工人报对该项目征求意

见进行了报纸公示；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报纸信息公示在江苏工人报进行，江苏工人报是江苏省地区主要

报纸，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公信力，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且在

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2022 年 7 月 20 日~8 月 3 日）进行了 2 次公示，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第 4 号）中的相关要求。 

项目征求意见稿报纸信息公示截图见图 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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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项目 8 月 1 日征求意见稿报纸信息公示截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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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项目 8 月 3 日征求意见稿报纸信息公示截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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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2022 年 7 月 20 日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在项目周边居民点（七摆渡）对该项目

征求意见进行了张贴公告，公示时限为 2022 年 7 月 20 日~8 月 3 日，共 10 个工作日。

张贴公告照片见图 3.2-3。 

 

图 3.2-3  七摆渡张贴公告照片 

3.2.4 其他  

本项目征求意见信息公开，采用了网络、报纸、张贴公告三种公开方式，未采用其

他方式。 

3.3 查阅情况  

本次项目纸质版征求意见稿查阅场所，分别在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建设单

位）、江苏天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设置，项目电子版征求意见稿可以在征

求意见稿信息公开网站上下载，截至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期结束，未收到需查阅纸质报

告的公众消息。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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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公众参与未采取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其他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项目首次公示期间、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6 其他 

本项目公示无公众意见表反馈，项目公示所涉及到的报纸原件、网页打印材料、公

众参与调查表原件等材料均在建设单位进行了存档，以供以后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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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第 4 号）要求，在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镇江港龙门港区

镇江龙门港务有限公司临时浮码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

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

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

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镇江港

龙门港区镇江龙门港务有限公司临时浮码头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

导致的一切后果由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镇江市龙门港务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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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附件 1  项目首次网络信息公示截图； 

附件 2  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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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首次网络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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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信息公示截图 

 


